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建教合作 

 

 

 

 

 

 

 

合計 

(4)開會 

前往上海，與復旦大學共同主辦 33 屆 Auto-ID Labs 

Asia Worksho 

18.018000000000001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建教合作 

 

 

 

 

 

 

 

合計 

(4)開會 

赴中國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土木工程學院邀請出席液

化土壤加固理論與新技術論壇 

57.136000000000003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建教合作 

 

 

 

 

 

 

 

合計 

(4)開會 

葉樹開教授赴鄭州參與先進成型與材料加工技術國

際研討會 

10.91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建教合作 

 

 

 

 

 

 

 

合計 

(7)研究 

赴武漢紡織大學休假研究 

55.642000000000003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建教合作 

 

 

 

 

 

 

 

合計 

(4)開會 

應專利授權廠商之邀請至天津出席中華醫學會骨科

學術會議並進行市場考察 

48.648000000000003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建教合作 

 

 

 

 

 

 

 

合計 

(4)開會 

APIEMS2025 發表與開會 

41.451000000000001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建教合作 

 

 

 

 

 

 

 

合計 

(4)開會 

2025 年台灣科技大學華東區校友會 

36.311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建教合作 

 

 

 

 

 

 

 

合計 

(4)開會 

前往上海，與復旦大學共同主辦 33 屆 Auto-ID Labs 

Asia Worksho 

23.827000000000002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建教合作 

 

 

 

 

 

 

 

合計 

(4)開會 

赴北京出席 CASI 國際會議並發表研究成果 

58.969999999999999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建教合作 

 

 

 

 

 

 

 

合計 

(3)訪問 

與台商作產學合作與技術交流 

28.760000000000002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建教合作 

 

 

 

 

 

 

 

合計 

(4)開會 

參加 2025 臺灣科技大學校友會華東分會年會並於論

壇演說 

36.667999999999999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建教合作 

 

 

 

 

 

 

 

合計 

(3)訪問 

參加 2025 臺灣科技大學華南區校友年會活動及學術

交流 

24.173999999999999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建教合作 

 

 

 

 

 

 

 

合計 

(4)開會 

陳明志教授 2025/8/28-8/31 至貴州貴陽參加第四屆海

峽兩岸流體力學會議並發表演說 

44.917000000000002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建教合作 

 

 

 

 

 

 

 

合計 

(4)開會 

葉樹開教授赴鄭州參與先進成型與材料加工技術國

際研討會 

39.859999999999999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建教合作 

 

 

 

 

 

 

 

合計 

(4)開會 

參加第 33 屆 Auto-ID Labs Asia Workshop 

56.200000000000003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科技部 

 

 

 

 

 

 

 

合計 

(4)開會 

工管系喻奉天教授至香港參加 19th ICLS 2025 國際

研討會 

28.298999999999999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科技部 

 

 

 

 

 

 

 

合計 

(4)開會 

參加國際研討會 

52.307000000000002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科技部 

 

 

 

 

 

 

 

合計 

(4)開會 

學 生 ESTIFANOS TILAHUN MIHRET 

114/10/19-10/22 視訊參加 IEEE VTC Fall 2025 國際

研討會 

30.966999999999999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科技部 

 

 

 

 

 

 

 

合計 

(4)開會 

參加 2025 年自然語言處理實證方法會議（EMNLP 

2025) 

8.9350000000000005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科技部 

 

 

 

 

 

 

 

合計 

(7)研究 

出席國際研討會 

52.802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科技部 

 

 

 

 

 

 

 

合計 

(4)開會 

成都研討會發表論文及拜訪重慶交通大學 

30.050000000000001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科技部 

 

 

 

 

 

 

 

合計 

(9)業務洽談 

與計畫合作之研究人員洽談合作內容 

37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科技部 

 

 

 

 

 

 

 

合計 

(9)業務洽談 

與計畫合作之研究人員洽談合作內容 

11.085000000000001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科技部 

 

 

 

 

 

 

 

合計 

(4)開會 

王復民教授受邀赴中國長春參加  40th ISE Topic 

Meeting 研討會行程之差旅費事宜 

20.402000000000001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科技部 

 

 

 

 

 

 

 

合計 

(4)開會 

學生EUHID AMAN 114/11/04~11/11赴大陸蘇州參加 

EMNLP 2025 國際研討會 

18.527999999999999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科技部 

 

 

 

 

 

 

 

合計 

(4)開會 

赴香港出席國際研討會 

35.082000000000001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科技部 

 

 

 

 

 

 

 

合計 

(3)訪問 

黃國禎教授 114 年 6 月 29 日~7 月 12 日赴香港教育

大學學術訪問及參加 ICOIE 國際研討會 

86.844999999999999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科技部 

 

 

 

 

 

 

 

合計 

(4)開會 

成都研討會發表論文及拜訪重慶交通大學 

16.292999999999999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科技部 

 

 

 

 

 

 

 

合計 

(4)開會 

114 年 11 月 23-27 日專任助理邱詩評赴上海參加 the 

33rd Auto-ID Labs Asia Workshop 發表論文 

59.307000000000002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科技部 

 

 

 

 

 

 

 

合計 

(4)開會 

114 年 10 月 23-26 日陳俊良老師赴上海參加 Auto-ID 

Labs Asia Workshop 發表論文 

58.122999999999998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科技部 

 

 

 

 

 

 

 

合計 

(7)研究 

參與第三屆中原中醫科技創新國際會議 

32.378999999999998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科技部 

 

 

 

 

 

 

 

合計 

(7)研究 

參與第三屆中原中醫科技創新國際會議 

29.978999999999999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科技部 

 

 

 

 

 

 

 

合計 

(7)研究 

參與第三屆中原中醫科技創新國際會議 

29.978999999999999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捐贈款項計畫 

 

 

 

 

 

 

 

合計 

(3)訪問 

男子籃球隊赴武漢大學參加海峽兩岸大學生籃球友

誼賽 

27.283000000000001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捐贈款項計畫 

 

 

 

 

 

 

 

合計 

(3)訪問 

男子籃球隊赴武漢大學參加海峽兩岸大學生籃球友

誼賽 

19.783000000000001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捐贈款項計畫 

 

 

 

 

 

 

 

合計 

(3)訪問 

男子籃球隊赴武漢大學參加海峽兩岸大學生籃球友

誼賽 

19.783000000000001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捐贈款項計畫 

 

 

 

 

 

 

 

合計 

(3)訪問 

男子籃球隊赴武漢大學參加海峽兩岸大學生籃球友

誼賽 

19.783000000000001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捐贈款項計畫 

 

 

 

 

 

 

 

合計 

(3)訪問 

男子籃球隊赴武漢大學參加海峽兩岸大學生籃球友

誼賽 

19.783000000000001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捐贈款項計畫 

 

 

 

 

 

 

 

合計 

(3)訪問 

男子籃球隊赴武漢大學參加海峽兩岸大學生籃球友

誼賽 

19.783000000000001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捐贈款項計畫 

 

 

 

 

 

 

 

合計 

(3)訪問 

男子籃球隊赴武漢大學參加海峽兩岸大學生籃球友

誼賽 

19.783000000000001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捐贈款項計畫 

 

 

 

 

 

 

 

合計 

(3)訪問 

男子籃球隊赴武漢大學參加海峽兩岸大學生籃球友

誼賽 

19.783000000000001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捐贈款項計畫 

 

 

 

 

 

 

 

合計 

(3)訪問 

男子籃球隊赴武漢大學參加海峽兩岸大學生籃球友

誼賽 

19.783000000000001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捐贈款項計畫 

 

 

 

 

 

 

 

合計 

(3)訪問 

男子籃球隊赴武漢大學參加海峽兩岸大學生籃球友

誼賽 

19.783000000000001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捐贈款項計畫 

 

 

 

 

 

 

 

合計 

(3)訪問 

男子籃球隊赴武漢大學參加海峽兩岸大學生籃球友

誼賽 

19.783000000000001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捐贈款項計畫 

 

 

 

 

 

 

 

合計 

(3)訪問 

男子籃球隊赴武漢大學參加海峽兩岸大學生籃球友

誼賽 

19.783000000000001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捐贈款項計畫 

 

 

 

 

 

 

 

合計 

(3)訪問 

男子籃球隊赴武漢大學參加海峽兩岸大學生籃球友

誼賽 

19.783000000000001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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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捐贈款項計畫 

 

 

 

 

 

 

 

合計 

(3)訪問 

男子籃球隊赴武漢大學參加海峽兩岸大學生籃球友

誼賽 

19.783000000000001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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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捐贈款項計畫 

 

 

 

 

 

 

 

合計 

(3)訪問 

男子籃球隊赴武漢大學參加海峽兩岸大學生籃球友

誼賽 

19.783000000000001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捐贈款項計畫 

 

 

 

 

 

 

 

合計 

(3)訪問 

男子籃球隊赴武漢大學參加海峽兩岸大學生籃球友

誼賽 

19.783000000000001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基金 

 

 

 

 

 

 

 

合計 

(4)開會 

出席華東區校友會論壇暨年會 

39.789000000000001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基金 

 

 

 

 

 

 

 

合計 

(4)開會 

出席華東區校友會論壇暨年會 

37.238999999999997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1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基金 

 

 

 

 

 

 

 

合計 

(4)開會 

王復民教授受邀赴中國長春參加  40th ISE Topic 

Meeting 研討會行程之差旅費事宜 

4.8360000000000003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